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股东会决议

根据《公司法》及本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， 有限公司

于 年 月 日召开临时股东会并作出如下决议：

一、同意股东 将其所持本公司股权 元（占公司注册资本

的 %）转让给 。

二、股权转让后 不再持有公司股权， 持有公司 %的股权。

股东签章：

年 月 日


